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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佛山市全过程工程咨询管理协会
本人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代表本单位郑重承诺：
一、本单位将遵循公开、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参加本次工程咨询成果文件水平评价活动。
二、本单位所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有效、合法的，没有伪（变）造或虚假成份。
三、本单位近两年内未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未遵守佛山市全过程工程咨询管理协会章程和履行会员义务的。
（二）未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受到行政上级主管部门、造价管理机构处罚或通报批评的。 
（三）未遵守国家或省、市造价行业自律管理制度，有不诚信经营记录的。
（四）因报送的工程咨询成果的质量原因，受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造价管理机构及协会处罚或通报批评的。
（五）在上次申报水平评价活动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
四、自觉维护本次工程咨询成果文件水平评价活动秩序。
[bookmark: _GoBack]五、依本次办法公平竞争，不采取虚假或恶意投诉等不正当手段损害、侵犯组织人或其他参与人的正当权益。
以上内容本人已仔细阅读，本单位如违反上述承诺内容，愿意接受佛山市全过程工程咨询管理协会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的处理（处罚），并承担以下后果：
1.取消本单位在本次参与资格；
2.暂停本单位两年内在佛山市行政区域参加工程咨询成果文件水平评价活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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